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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研发ＰＰＰ的新思考

文 ／ 薛薇

战略性技术研发的风险性极大、 复杂性极高 、 投资巨大 ， 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

用
， 不仅要弥补市场失灵 ，

还要创造和引领市场 。 政府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很难满

足新要求 ， 公私合作 （ ＰＰＰ ） 成为有益尝试 ， 不仅有助于战略性技术这种 （ 准 ） 公

共科技产品的供给 ， 也有助于技术转移和产学硏合作 ， 打通科技与经济通道 。

２ ４高科技与产业化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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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性技术供给需要３ ．０版的研发ＰＰＰ

有关科技创新 ，
ｐｐｐ 有两个应用领域 ：

一

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； 二是

科学技 术研发 （ 以下 简称
“

研发 ｐｐｐ
”

） 。

前者属于传统应用领域 ，
供给的是

“

有形
”

的 （ 准 ）
公共产品 ；

但后者属于新兴领域
，

供给的是
“

无形
”

的研发成果 ，
主要包括

战略性技术 、 产业共性技术等竞争前技术 。

从 广义 的公私合作 角度 ，
总结国内外

实践 ，
研发 ＰＰＰ 大致经历了３ 个阶段。

１ ．０ 版 ： 企业承担科技计划项 目部分

支 出 、 产学研联合 申报科研项 目 、 政府 向

中小企业发放用 于购买科研院所 （ 大学 ）

技术开发服务的创新券等 。

２ ． ０ 版 ： 英国的知识转移计划 （ ＫＴＰ ） 、

我 国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 。

３ ． ０ 版 ： 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设立
“

公

私合作基金或计划
”

、 共同建设
“

公私合作

机构 、 平台或 网络
”

。

从 １ ．０版 到 ３ ．０ 版
，
政府和社会资 本

之 间的合作关系更紧密
，
技术研发和转移

的针对性更强 。 只有在 ３ ． ０ 版的 ＰＰＰ 合作

下
，
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共 同组建法人实

体
，
并实行现代治理结构和科学的管理制

度
，

形成正式 、 长期 、 平等的新型合作关系
，

才能更大范 围调动和整合官产学研 的创新

资源 ， 将政府配置与市场配置 的优点 有效

结合 ， 共同研发难度极大 、 耗时极长 、 投

资 巨大但对国家和产业都具有战略价值的

关键核心技术 ， 提高研发效率 。

３ ．０版研发ＰＰＰ的合作模式与设计核心

主要模式

１ ． 公私合作基金 （ 计划 ）。 政府针对某

一

战略性技术领域 ， 出资设立独立的研发

基金 ， 并向私人部门募集资金和接受捐赠 。

典型代表是美国农业部发起组建的
“

食

品与 农业研究基金会
”

（
Ｆ ＦＡＲ ）。 Ｆ ＦＡＲ

是独立运行的非营利组织
，
美国联邦 政

府拨款 ２ 亿美元作为 初始资 金 ，
来 自 私

人部门的捐赠和募集资金作为匹配 资金 。

ＦＦＡＲ 由 理事会管理 ， 由 当然成员 、 任命

成员和列席成员构成 ； 其 中任务成员仅包

括科学家和产业界代表 ， 对基金会研发计

划等拥有投票表决权。

２ ． 公私合作机构 （ 平台 ／ 网络 ） 。 基于

产业界提议 ， 政府选择关系 国计民生和产

业命脉的战略性技术领域 ， 出资新建或依

托已有研发机构设立公私合作研究机构 （ 平

台 ／ 网络 ）
，
私人部门以现金或研发设备 、

人才等非现金投资加入 。 具体模式如下 。

？ 新建合作机构 。 作为创新平台或网络

长期存在 。 典型代表包括英国
“

弹射中心
”

（ Ｃａｔａｐｕ ｌ ｓ） 、 美 国
“

制 造业 创新研究院
”

（ Ｍ ＩＩ ） 等 。 英国的弹射中心聚焦风 险大但

社会效益高的领域
，
且定位在技术成熟度 ４

至 ６ 之 间 的特定阶段 ； 各 中心根据领域特

点
，

选择灵活的组织形式 ； 政府投资 ３ 年后

逐步减少至中心资金来源的三分之
一

。 美国

的 ＭＩＩ 聚焦制造业前沿领域
，

一般为非营

利机构
；
联邦政府平均投资 ０．７至 ：

！ 

．２亿美元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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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机构和企业按 １ ： １ 配比投资 ， 但政府投

资也将逐步减少直至Ｍ ＩＩ 实现
“

自治
”

。

？ 依 托已有研发机构设立合作机构 。

存续期
一

般不到 １ ０年的
，
主要任务是实现

共 同研发 目 标。 典型 代表包括欧盟的
“

联

合技术计划
”

（ ＪＴ Ｉ） 、 澳大利亚的
“

合作研

究中 心
”

（ ＣＲＣ ） 等。 欧 盟的 Ｊ ＴＩ 用于支

持对欧洲竞争力和社会 目 标有重大影响的

关键领域研发 ，
欧盟成员国和产业界共同

组成 了
“

联合执行体
”

的法人实体 ， 分别

出资 ５０％ 。 澳大利亚的 ＣＲＣ 是产业需求

导向的中长期合作研究计划
，
为涉及经济 、

环境和社会重要公共利益方面的重大挑战

提供解决路径 ； 政府提供研发补贴 ， 产业

界和高等教育机构组成合伙企业或有限公

司
，
并出资配套资金 。

设计核心 ：
制度

“

自动
”

保障公共性

３ ．０ 版研发 ＰＰＰ 与其他 ＰＰＰ 相比 ， 供

给产品的公共性更难把握 ，
且风险和监督

难度都更大 。 总结 ３ ．０ 版研发 ＰＰＰ实践 ，

几种共性的基础性制度共同发挥作用 ， 公

共性
“

自动
”

得以保障 。

１ ． 通过严格的 ＰＰＰ 遴选程序与标准 ，

公私两部门就共同研发 目标达成共识 。 政

府组建或委托专门机构负责统筹管理 ，
通

过招投标方式选择 ＰＰＰ 项 目 。 选择标准
一

般包括 ： 战略性 、 可操作性 、
经济社会价值 、

研发计划 （ 议程 ） 、 分工协作方案等 。 产业

界根据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领域提 出子领

域的立项 申请 （ 如 Ｍ ＩＩ ）
，
或者直接提出立

项申请 （ 如 ＪＴ Ｉ 、 ＣＲＣ ） 。

２ ． 实行现代治理结构 ， 实现
“

科研 自

治
”

，
各成员对具体研发路径 、 规划 、 计划 、

项 目 等的确定和管理形成共识
，
从而保证

共同研发 目标的实现 。 现代治理结构采用

管理委员会 （ 董事会 ／ 理事会 ）
、 执行委员

会 （ 执行董事 ／ 执行理事会 ） 和咨询 （ 科学 ）

委员会等多方制衡的权责治理体系 。 政府

一般会进入管理委员会 ，
但仅作为平等合

作方 ， 不干涉具体运营 ； 产业界和科技界

成员或代表构成各委员会主体 ， 发挥领导

性作用 ， 精准定位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 。

３ ． 保持开放性和非营利性 ， 增强研发

成果的外溢性 ，
从而保证其研发的公共性。

通常而言 ， 政府要求研发 ＰＰＰ 基金或机构

在存续期间对外开放 ， 特别鼓励中小企业

参加
；

既有助于增加资金来源 、 降低风险 ，

也有助于实现 ＰＰＰ 的其他职能 ，
即建立广

泛的合作网络 ， 成为服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

平台 ， 同时促进技术转移 、 产学研合作和

人才培养等。 此外 ，
研发 ＰＰＰ 基金或机构

一

般都具有非营利性 ，
即使有收入 ，

也不

用于分配 ，
而是继续投资相应的研发活动 。

４ ． 实施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。 根据

合作协议 ，
研发 ＰＰＰ 基金或机构要提交年

度甚至季度工作报告 ，
财务报告和重要事

项等需定期、 及时和完整公开。 政府部门组

织监督和评估 ，
保证合作协议有效执行和

２６高科技与产业化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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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提高 ，
也有利于整体布局的动态调整 。

探索３ ．０版研发Ｐ ＰＰ模式

对于应用 ３ ． ０ 版研发 ＰＰＰ 的若干关键

问题 ， 初步思路如下 ：

有关合作模式的选择

以技术成熟度和技术应用 前景等为模

式选择基础 。 对于技术成熟度较低的技术

领域 ， 采用合作基金模式 ； 技术成熟度较

高且技术应用前景较清晰的
，
采用依托已

有研发机构 的合作机构模式 ；
处于中间阶

段的研发
，
可新建合作机构 。 比如 ， 在人

工智能方面 ， 脑科学研究可设合作基金 ；

绿 色智能 、 机器人等具体应用领域研究可

选择合作机构模式 。

有关招投标的方式

可采用项 目库的方式公开招投标 。 若政

府已确定技术领域
，
由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

提出有关子领域的合作基金或机构的意向 ；

若政府未确定技术领域 ， 合作领域则 由产业

界和学术界共同发起意向 。 合作意向通过政

府 ＰＰＰ 遴选程序后 ，
进入项 目库。

有关组织形式的选择

总体上应根据具体技术领域特点 ，
选

择合适的组织形式 。 但合作基金和新建合

作机构应 以非营利法人为主 。 根据我国新

修订的 民法总则
，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

位 、 社会团体、 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 （
民

办非企 ） 。

有关知识产权的使用

合作机构拥有其研发成果所有权 ，
但

合作方在
一

定时 间 内可免费使用 ， 非合作

方可通过付费方式取得使用权 。

一

定 时间

后 ，
研发成果可 向社会公开 ，

也可大幅降

低许可费用标准 。

？

有关配套政策

政府应 制定有效的支持和配套政策 ，

吸 引社会资本参加
，
特别应研究解决现有

政策障碍。 比如
，
非营利组织研发活动相

关收入不能享受免税优惠 ； 企业和私人直

接对合作基金或机构的捐赠不能享受公益

性捐赠所得税优惠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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